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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城 市 学 院 
 

 

苏城院外〔2023〕6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城市学院中美学分互认 
联合培养项目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 

《苏州城市学院中美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管理规定》业经

学校 2023 年第 20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  

特此通知。 

苏州城市学院      

 2023年 9月 11日 



 

- 2 - 

苏州城市学院中美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管理规定 

中美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是经江苏省教育厅批准，由我校

与鲍尔州立大学、北亚利桑那大学等美国高校合作举办的学分互

认联合培养项目。 

为推进项目在我校的开展，保证项目的实施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项目组织机构 

项目由国际合作交流处、教务处和招生就业处共同组成管理小

组，由分管国际合作交流的副校长任组长。国际合作交流处负责

与国外大学的衔接以及学生的出国管理，教务处负责培养计划的

制定和教学安排，招生就业处负责招生宣传和录取工作等。管理

小组负责解决项目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。 

二、相关制度 

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的相关管理制度同样适用于本项目。 

（一）《苏州城市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留学收费暂行管理办法》； 

（二）《苏州城市学院学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课程与学分

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 

三、相关措施 

（一）项目学生按中美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制订的联合培养

方案赴美学习两年，第一、四学年在中国学习，第二、三学年在

美国学习，修业期满，成绩合格，符合美方学校学位授予条件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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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予美方学校学士学位；符合我校毕业要求的，颁发我校本科毕

业证书；符合我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授予我校学士学位；所

修课程符合中美双方学位和毕业要求，获颁中美大学双学位和中

方毕业证书。 

（二）项目学生如因不可抗拒的因素（个人因素除外）无法赴

本项目指定的国外院校学习，学生可选择我校其他适合的校际交

流项目出国或出境学习，获得出国（境）学习经历。项目学生在

国（境）外所修课程不得少于 6个学分。 

（三）项目学生原则上不允许转专业或转到其他学校学习，参

军入伍的学生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在校期间参军入伍的项目学

生按期退伍复学后，在规定学习年限内，修读完成项目对应专业

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并符合我校毕业要求的，颁发我校本

科毕业证书；符合我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授予我校学士学位。 

（四）项目学生出国期间保留班级建制。 

四、本规定自 2023年 9月 1日起施行，原《苏州城市学院中

美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管理规定》（苏城外〔2021〕4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五、本规定具体解释工作由国际合作交流处、教务处和招生

就业处承担。 

 

苏州城市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3年 9月 13日印发 


